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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A
建築及仲裁案件審訊表
首次案件管理會議所需資料

[訴訟的簡稱 — 高院建築及仲裁訴訟編號]

[遞交表格的一方]

[律師及大律師名稱]

[訴訟性質]
A
文件透露
1.
(1)
是否已完成文件透露和文件查閱？

(2)
若否，尚未完成的是甚麼？
B
質詢

2.
(1)
是否仍有任何質詢尚待處理？若是的話，尚待處理的是甚麼？

(2)
你是否打算在交換證人陳述書之前送達質詢書？
C
詳情
3.
(1)
另一方要求你就狀書提供更詳盡清楚的詳情，有關詳情是否尚待提供？若是的話，你會否在即將舉行的案件管理會議前，將有關詳情送交對方？
(2)
你是否已取得你所需要的全部詳情？若否，你曾否提出要求？你會否向法庭提出申請，要求獲提供所需的詳情？
D
修訂
4.
(1)
你是否打算修訂你本人的狀書或送達進一步的狀書？
(2)
若是的話，你打算何時進行？
(3)
你現在可否承認更多的指稱？
(4)
目前記錄在案的訴訟各方是否維持不變？
(5)
你是否打算申請把任何人加入作為訴訟的一方？
E
爭論點
5.
(1)
請扼要地列出案中的爭論點。爭論點應盡量以是非題或多項選擇題的形式擬定，作為法庭須於審訊過程中回答的問題。

(2)
可否通過協議解決任何的爭論點？
(3)
有沒有任何爭論點適宜列作初步爭論點，而先通過審訊處理？
(4)
是否有任何由第三方或相類的法律程序而引起的其他事宜？
F
事實證人
6.
(1)
目前打算傳召多少名事實證人作證？請提供證人的名字。

(2)
你最遲可在何時送達經證人簽署的證人陳述書?

(3)
是否需要傳譯員？若是的話，需要何種語言或方言的傳譯員？
G
專家證人

7.
(1)
哪些範疇需引用專家證據？

(2)
就每一已識別的範疇而言，將傳召多少名專家？請提供專家的名字。

(3)
就每一範疇而言，有關專家須回答的特定問題是甚麼？向專家提出的問題應盡量以是非題或多項選擇題的形式擬定，作為法庭須於審訊過程中回答的問題。

(4)
各範疇的專家最遲可在何時：

(a)
交換初步報告？

(b)
在無損權利的基礎上舉行會議，討論其初步報告？

(c)
擬備一份聯合報告，清楚列出意見相同及不同的事宜？

(d)
交換處理意見不同的事宜的最後報告？

H
審訊
8.
(1)
目前估計審訊需時多久？

(2)
你估計最早可在何時為審訊準備就緒？
9.
進行審訊前的覆核會否有用？
10.
(1)
你是否已告知你的當事人可通過調解，以迅速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解決各方之間的爭議？若否，原因爲何？

(2)
各方曾否嘗試通過調解解決全部或部分的爭議？若否，原因爲何？

11.
各方是否已知悉直至現在的訟費支出詳情，以及如案件需要進行全面審訊時，估計可能招致的費用? 若否，原因爲何？

本人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乃代表[原告人/被告人/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]*的律師，負責處理本案，現聲明根據本人所得的資料，並就本人所知所信，上述的答案均屬真確無誤。

     [律師簽署]

 [律師事務所名稱]

[日期]

註：此資料申報表須於首次案件管理會議的日期前7天或之前，遞交予建築及仲裁案件審訊表專責法官的書記，並送交法庭存檔及送達予所有其他各方。
[*請刪去不適用的部分]










